附件一：
河北省招标投标协会专家咨询委员会

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充分发挥河北省招标投标协会职能，进一步拓展河北省招标投标工作中专家队伍潜能。由河北省招标投标协会组建“河北省招标投标协会专家咨询委员会”（以下简称“专家咨询委员会”）。 

第二条  专家咨询委员会是河北省招标投标协会领导的、具有一定权威性、专业性的非常设研究咨询组织。它由行政部门管理人员、行业技术专家、法律专家等招投标方面的资深人员组成。其中，主要成员从专家库中选聘，作为咨询委员会的骨干力量。

第三条  专家咨询委员会组建的宗旨是：

（一）发挥专家的综合优势，为招标投标行业的健康发展建言献策、搞好服务。

（二）打造服务平台，针对业内专业、技术性较强的工作，提供专家咨询。不断提出改进意见和建议。

（三）根据招标投标事业发展形势，充分利用高科技、高技术手段，确保河北省招标投标工作适应社会新形势，使河北招标投标工作处于较高水平。

第二章  组织和工作制度

第四条   专家咨询委员会所有活动在河北省招标投标协会统一组织下开展，并视工作情况给予评审或劳务费等报酬。
第五条  根据工作需要，专家咨询委员会可召开全体会议、专项工作会议或专家组会议，研究专家咨询委员会工作或组织专项评审论证。

第六条  专家咨询委员会办公室设在河北省招标投标协会综合部，负责专家咨询委员会的日常工作。包括及时受理专家建议和意见、制定工作计划、各类咨询、评审、培训计划安排等，办理领导交办的相关工作。

第七条  专家咨询委员会成员实行开放、择优的动态管理，河北省招标投标协会负责对专家咨询委员会的工作进行日常联络和年度考评。

第三章   工作职能、权利与义务

第八条  专家咨询委员会的工作职能是：

（一）研究和掌握招标投标发展动态，总结交流工作经验，提供信息服务，提出工作建议；

（二）受协会委托参加招标投标业务咨询、招标投标信用评价、有关法律法规等咨询服务活动；为政府决策提出有价值的调研报告；承担重大专题研究；承担重大项目有关招标投标的专项任务等。

（三）受邀参加协会组织的行业内培训授课、宣讲以及评优、评奖的复查及评审工作；

（四）承担河北省招标投标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河北省发改委和河北省招标投标协会委托的其他工作。

第九条  专家咨询委员会成员的权利：

（一）向河北省招标投标协会及专家咨询委员会提出工作意见和建议；

（二）在参加招投标培训咨询、行业评优等活动中充分发表个人意见，并有权保留个人意见和建议；

（三）优先获取河北省招标投标协会的相关资料，参加协会有关活动，获取协会发放的劳务报酬；

（四）有自愿退出专家咨询委员会的权利。

（五）从评标专家库中选聘的成员，享有《河北省评标专家和评标专家库管理办法》（省发展改革委冀发改招标[2009]349号）中赋予的权利。

第十条  专家咨询委员会成员应承担的义务：

（一）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专家咨询委员会管理办法；

（二）积极参加专家咨询委员会组织的各项活动，在受委托开展的各项业务活动中，接受社会监督；

（三）向专家咨询委员会提供相关行业信息，提出有利行业发展的建议。

（四）从评标专家库中选聘的成员，享有《河北省评标专家和评标专家库管理办法》（省发展改革委冀发改招标[2009]349号）中负有的义务。

 （五）遵守相关保密规定。

第四章   专家聘选与考核

第十一条  专家咨询委员会成员应具备的条件：

（一）政治素质好、有良好的职业道德、遵纪守法、公道、正派、责任心强；　

（二）熟悉招投标有关法律、法规，具有丰富的招投标实践经验和较强的理论知识，有较高的专业水平；

（三）身体健康，能承担一定的工作任务；

（四）热爱协会工作，积极参加河北省招标投标协会组织的相关活动。

第十二条  专家咨询委员会成员入选有三种途经：一是在职人员由个人申请，本人所在单位同意后，由河北省招标投标协会审定。二是非在职人员，可直接向河北省招标投标协会申请。三是由河北省招标投标协会推举。所有经审定的专家，由河北省招标投标协会聘任，颁发专家证书，并上网公告。 

   第十三条 对专家咨询委员会成员的考核。

河北省招标投标协会建立专家咨询咨询委员会信息反馈制度，对参加评审、论证和咨询等活动的情况进行登记，对有关单位的意见、反映进行记录和核实。对咨询专家委员会成员中评标专家有《河北省评标专家和评标专家库管理办法》（省发展改革委冀发改招标[2009]349号）中所述违规情况的，经核实，取消或终止专家资格并上网公告。

第五章  自律与纪律

第十四条  专家咨询委员会成员在咨询服务、评优、评审等活动中实行回避制，坚持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严格组织纪律。

第十五条  对违反法律、法规和危害国家、行业利益，丧失职业道德或收受贿赂情节严重的专家咨询委员会成员，提请有关部门或司法机关处理。

第六章  附  则

第十六条  本管理办法与国家或河北省有关规定相抵触时，按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河北省招标投标协会负责解释。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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